
112.09.07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應用日語系課程模組修習注意事項 

1. 本系學生於畢業前應至少修習 1 個課程模組，並應修得該模組所開列課程

達 10 學分，否則不予採計。 

2. 如中途更換模組，已修得之學分仍列計為畢業選修學分，新更換之模組課

程仍須依規定修滿 10 學分。 

3. 如欲取得兩個課程模組證書，跨模組修習課程只能有一門課程重複。 

4. 學生於修畢各模組課程規定科目，且成績及格獲得應修之學分後，始可申

請模組課程證明書。 

5. 請自行至本系網頁表單下載「課程模組修習申請表」。 

6. 本系「課程模組修習證明」乃為本校正式成績單之輔助文件，僅用於證明

該生之專業模組課程學習記錄。 

7. 應用日語系課程模組名稱及課程清單： 

模組名稱 1 上 1 下 2 上 2 下 4 上 4 下 

餐飲暨旅館

服務模組 

國際禮儀 台日文化比較 餐旅英語會話 和食美學 
服務業日語溝

通技巧 
商務日文書信 

 中階日語能力演練 
日本旅遊與飲食

文學 
日式服務 

高階日語能力

演練 
中日語文對照分析 

旅運服務 

模組 

國際禮儀 台日文化比較 
旅行業經營與管

理 

領隊與導遊

實務 

領隊與導遊日

語會話 
中日語文對照分析 

日本地理 中階日語能力演練 
日本旅遊與飲食

文學 
 

服務業日語溝

通技巧 
商務日文書信 

    
高階日語能力

演練 
 

 

  



112.09.07 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日語系 

課程模組申請表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班級 日四技    年    班   

姓名  學號  

連絡

手機 

 

Email  

申請

課程

模組 

□餐飲暨旅館服務模組(應修得該模組課程達 10 學分) 

□旅運服務模組(應修得該模組課程達 10 學分) 

申 請 人 簽 章  申 請 日  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系辦

複核 

備註：學生需檢附歷年成績單以供查核。 

□餐飲暨旅館服務模組 

課程名稱 學分 
修畢 

成績 

審查 

結果 

國際禮儀 2  □合格 

台日文化比較 2  □合格 

中階日語能力演練 2  □合格 

日本旅遊與飲食文學 2  □合格 

餐旅英語會話 2  □合格 

和食美學 2  □合格 

日式服務 2  □合格 

服務業日語溝通技巧 2  □合格 

高階日語能力演練 2  □合格 

商務日文書信 2  □合格 

中日語文對照分析 2  □合格 
 

□旅運服務模組 

課程名稱 學分 
修畢 

成績 

審查 

結果 

國際禮儀 2  □合格 

台日文化比較 2  □合格 

中階日語能力演練 2  □合格 

日本旅遊與飲食文學 2  □合格 

日本地理 2  □合格 

旅行業經營與管理 2  □合格 

領隊與導遊實務 2  □合格 

服務業日語溝通技巧 2  □合格 

高階日語能力演練 2  □合格 

商務日文書信 2  □合格 

中日語文對照分析 2  □合格 

領隊與導遊日語會話 2  □合格 
 

資格

審核

結果 

□  符合資格，准予核發證書。 

□  不符合資格    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申 請 人 簽 章  導  師  

系承辦人  系主任  

112.09.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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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
       學期 應用日語系課程模組異動申請單 

申 請 日  期 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班級 日四技    年    班   

姓名  學號  

連絡手機  

Email  

申請異動

課程模組 

□餐飲暨旅館服務模組(應修得該模組課程達 10 學分) 

□旅運服務模組(應修得該模組課程達 10 學分) 

異動原因  

申 請 人 簽 章  導    師    

承   辦    人  系 主 任  


